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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前置作業 

本系統(https://uwes.mol.gov.tw/login)提供申請人使用自然人憑證的電子身

分驗證機制，上網登入進行補助申請及查詢。使用本系統前，須備妥相關電子憑

證並安裝HiCOS卡片管理工具。 

1.1. 自然人憑證 

申請對象 申請憑證類別 
憑證中心 

客服電話 
憑證管理中心網站 

年滿 18 歲（含） 

以上且設籍本國之國民 

自然人憑證管理中心

(MOICA) 
0800-080-117 

內政部憑證管理中心 

http://moica.nat.gov.tw 

1.2. 安裝 HiCOS 卡片管理工具 

使 用 者 在 瀏 覽 器 的 網 址 列 中 輸 入 本 系 統 的 網 址

(https://uwes.mol.gov.tw/login)後，按下 Enter 的按鈕，便會連結至本系統，並點

擊讀卡元件下載按鈕，如圖 1-2-1。 

 

 

圖 1-2-1：讀卡元件下載 

請使用者依照目前電腦的作業系統下載對應的元件版本，並依照指示進行

安裝與設定，如圖 1-2-2。若有不清楚的地方，請參照 HICOS 卡片管理工具使用

說明(https://moica.nat.gov.tw/download/File/HiCOS.pdf)。 

https://uwes.mol.gov.tw/login
http://moica.nat.gov.tw/
https://uwes.mol.gov.tw/login
https://moica.nat.gov.tw/download/File/HiCOS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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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-2-2：HICOS 元件下載 

2. 系統操作 

使用者在瀏覽器的網址列中輸入本系統的網址(https://uwes.mol.gov.tw/login 

)後，按下 Enter 的按鈕，便會連結至本系統，如圖 2 所示。 

 

https://uwes.mol.gov.tw/logi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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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：線上申請登入畫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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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. 系統操作流程 

 

圖 2-1：線上申請流程圖 

2.2. 線上申請 

使用者於受理申請期間內，輸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自然人憑證IC卡密

碼，插入自然人憑證進行登入，或使用身分證號及健保卡卡號進行登入。使用

者可於登入後，進行相關資料填寫或修改，其相關的說明如後述。 

線上申請包含以下操作功能： 

(1) 基本資料填寫： 

首次使用自然人憑證登入或使用身分證號及健保卡卡號時，系統自動讀取

憑證內記載的基本資料（如：申請人、身分證字號），登入後將會進入線上申請

畫面。使用者將該頁的資料填寫完畢後，可點選下一頁或者點擊畫面左側的文字

前往下一個填寫畫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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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-2-1：基本資料填寫畫面 

(2) 符合加給補助資格： 

依照自身資格勾選。若有子女 2 人以上就讀大專校院則勾選第二點；若具

有獨力負擔家計身分，則於第三點則一勾選。 

 

圖 2-2-2：加給補助資格畫面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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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符合請領資格之子女： 

將子女的資料填寫入欄位後，系統將會判斷請領補助金額及加給金額。判斷

規則如下： 

• 公立高中職學生(含五專前三年)每名新臺幣 4,000 元 

• 私立高中職學生(含五專前三年)每名新臺幣 6,000 元。 

• 公立大專校院學生(含五專後二年)每名新臺幣 13,600 元。 

• 私立大專校院學生(含五專後二年)每名新臺幣 24,000 元。 

※獨力負擔家計，或子女 2 人以上就讀大專校院且均符合本要點補助規定。 

• 公立高中職學生(含五專前三年)每名新臺幣 4,800 元。 

• 私立高中職學生(含五專前三年)每名新臺幣 7,200 元。 

• 公立大專校院學生(含五專後二年)每名新臺幣 16,320 元。 

• 私立大專校院學生(含五專後二年)每名新臺幣 28,800 元。 

 

圖 2-2-3：符合請領資格之子女畫面  

點選後可新增子女 

點選後刪除該

筆資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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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 金融機構存摺： 

可選擇補助金額全數撥入帳戶。若帳戶遭結清、凍結或其他原因則可選擇以

開立支票方式補助。 

圖 2-2-4：金融機構存摺畫面 

(5) 聲明書： 

請詳細確認(5)聲明書後，以勾選的方式同意其內容，然後再次確認。 

 

圖 2-2-5：聲明書畫面  

點選輸入框，會出

現下拉式選單供選

擇，或者可輸入關

鍵字查詢金融機構/

郵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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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6) 應附文件上傳： 

於此畫面上傳應檢附文件，上傳的檔案類型僅限圖片。若有不清楚的地方，

請參考文字內容或點擊詳細說明與參考附件按鈕。如欲上傳檔案，點選上傳檔案

按鈕再點擊方框並選擇檔案(如圖 2-2-7~圖 2-2-9)。 

 

圖 2-2-6：基本資料上傳畫面 

 

圖 2-2-7：上傳檔案 

點選上傳檔案並選擇檔案(如

圖 2-2-7~圖 2-2-9) 

點擊詳細說明與參考附件按鈕，開啟上傳範例檔 

1.點選方框 

2.選擇檔案 

3.點選開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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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-2-8：上傳檔案 

 

圖 2-2-9：上傳檔案  

4.等待檔案讀條跑完且圖片消失，

即表示檔案上傳成功 

5.點選關閉 

上傳的圖片也能透過按鈕去

進行查看、下載及刪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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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7) 暫存與送件： 

點選暫存，於下次登入時仍可以再修改已經輸入的資料。請注意目前資料不

屬於已受理成功之案件。 

資料填寫完畢後，點選送件，確認填報內容無誤，並注意送件後將不得更改

資料後，再點選同意並送件，將資料送出。 

 

圖 2-2-10：確認送件內容畫面 

點選送件後，若有資料填寫錯誤的情況，系統將會出現錯誤提醒，請使用者

再確認一次您的資料是否填寫完整。 

 

圖 2-2-11：錯誤提醒畫面 

確認內容無

誤後按下同

意並送件按

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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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-2-12：受理成功畫面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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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3. 受理案件查詢 

若案件顯示收件編號，則表示資料已受理成功，請等待審核結果。 

圖 2-3-1：查詢畫面 

圖 2-3-2：案件查詢畫面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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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-3-3：案件需補件查詢畫面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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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4. 補件 

若使用者收到補件通知，登入系統時，則於顯示需補件(2-3-3)，請至線上

補件及補件情形查詢。依照補件說明，點選補件上傳按鈕再點擊方框並選擇檔

案(如圖2-4-1~圖2-4-4)。 

 

圖 2-4-1：補件查詢畫面 

 

圖 2-4-2：補件畫面 

 

點選補件上傳並選擇檔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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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-4-3：補件檔案畫面 

 

圖 2-4-4：補件畫面 

1.點選方框 

2.選擇檔案 

3.點選開啟 

點選補件上傳並選擇檔案 

(如圖 2-4-3~圖 2-4-6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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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-4-5：補件畫面 

 

圖 2-4-6：補件畫面 

  

4.等待檔案讀條跑完且圖片消失，

即表示檔案上傳成功 

5.點選關閉 

上傳的圖片也能透過按鈕去

進行查看、下載及刪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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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5. 線上撤回 

若使用者欲撤回申請，登入系統時，則於線上撤回申請撤回。點選我要撤

回按鈕就可以撤回申請 (如圖2-5-1~圖2-5-4)。 

 

圖 2-5-1：線上撤回畫面 

 

圖 2-5-2：線上撤回畫面 

1.點選方框 

2.輸入原因 

3.點選按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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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-5-3：線上撤回畫面 

 

圖 2-5-4：線上撤回成功畫面 

按下確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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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6. 線上申請複查 

若使用者欲申請複查，登入系統時，則於線上申請複查點選前往複查。點

選我要申復按鈕就可以申請複查 (如圖2-6-1~圖2-6-8)。 

 

圖 2-6-1：線上申請複查畫面 

 

圖 2-6-2：申請複查畫面 

1.點選方框 

3.點選按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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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-6-3：申請複查畫面 

 

圖 2-6-4：申請複查畫面 

1.填寫原因 

2.上傳附件 

 

1.點選方框 

2.選擇檔案 

3.點選開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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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-6-5：申請複查畫面 

 

圖 2-6-6：申請複查畫面 

4.等待檔案讀條跑完且圖片消失，

即表示檔案上傳成功 

5.點選關閉 

上傳的圖片也能透過按鈕去

進行查看、下載及刪除。 

按下送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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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-6-7：申請複查畫面 

 

圖 2-6-8：線上申請複查成功畫面 

 

  

點選確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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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7. 手機版操作流程 

若使用者欲使用手機，登入系統時，則使用一般登入進行登入。輸入申請

人身分證字號、與子女身分證字號後就會進入受理進度查詢、線上補件及補件

情形查詢頁面(如圖2-7-1、圖2-7-2)。 

 

圖 2-7-1：手機版一般登入畫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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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-7-2：受理進度查詢、線上補件及補件情形查詢頁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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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手機版_受理進度查詢畫面僅能查詢案件受理狀態與是否需要補件查詢 (如圖

2-7-3、2-7-4)。 

 

圖 2-7-3：受理狀態與是否需要補件查詢頁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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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-7-4：受理狀態與受理結果查詢頁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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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手機版_補件查詢與線上補件操作，點選補件上傳在點擊上傳檔案即可上傳

補件資料，在按下儲存完成補件 (如圖 2-7-5)。 

 

圖 2-7-5：補件查詢與線上補件操作頁面 

 


